
食品学院2026年夏季研究生答辩时间安排

序号 环节 时间 提交要求

1 图像信息采集 3月2日之前

2026年预毕业研究生图像信息集中采集已完成，未参加集中采集的同学请在2026年3月2日前至自助拍
照机补拍。自助拍照机位置：西区主楼一层办事大厅、东区三教一层大厅、烟台研究院研究生公寓一
层大厅。（通知详见研究生院发布的“关于组织2026年预毕业研究生图像信息采集的通知”研生通知
〔2025〕80号）最终提交2寸照片3张（须为统一采集的图像）

2
毕业信息核对   
毕业生资格自检

6月批次+7月批次    
3月14日之前

毕业申请方法：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 毕业与学位 > 毕业申请 > 填写论文题目、选择
申请类型 > 提交 。提交后学生即可进入“毕业信息核对”模块逐项核对毕业信息。——毕业信息核
对完成后进入“毕业资格自检”模块查看个人“毕业信息核对”、“注册”、“学分”、“培养环节
”四项是否通过，四项均通过说明毕业资格审查通过，学生可开展后续提交毕业（学位）申请（“毕
业信息核对”-“毕业资格自检”此步同等学力研究生不操作）。该信息是上报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的依据，网上核对只有一次，请毕业生务必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认真核对。以上时间段后无法修
改。

3

提交答辩申请 （电
子版+新版“研究生
综合管理系统”提

交申请）

6月批次截止：3月12日   

7月批次截止：4月05日

【包含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学力研究生、已毕业返回答辩研究生】
1、电子版《食品学院2026年夏季答辩研究生申请信息汇总表》接收材料邮箱：wangxd@cau.edu.cn，
请以“答辩申请＋学号＋姓名”命名邮件和附件；                                              
2、新版“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学）”提交【毕业与学位申请】。前置环节都通过后申请学位的请提
交【学位申请信息填报】，申请毕业的请提交【毕业答辩申请】-系统自动审核。

4 建立答辩学生群 即刻 建群，群内备注格式：博/硕-姓名-导师【微信群二维码请见附件】

5
同等学力研究生资

格审查

【两次资审】      
6月批次：3月26日    
7月批次：4月23日

●申请博士学位答辩的同等学力人员4月14日-16日需携带入学资格认定书原件、入学时交费凭据、2
份正式成绩单（凭交费凭据到培养处西区主楼209室打印），在研究生院学位办（西区主楼203）领取
入学报名原始材料。领取材料后，联系所在学院教务秘书和导师，按照学院要求组织学位答辩资格审
查。                                                                                     
●学位论文预答辩：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毕业后返回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预答辩
。其他环节参照通知要求执行。                                                           
提交地点：211办公室。

6
已毕业返回学位答
辩研究生资格审查

【两次资审】      
6月批次：3月26日    
7月批次：4月23日

●提交材料如下：①《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查意见》（纸质版），预答辩（导师自行组织预答辩）
并附上预答辩现场截图照片三张（打印在一张A4纸上）；②《中国农业大学已毕业研究生回校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审查表》（纸质版）；③已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纸质版）；④毕业证书复印件均一式两
份（纸质版），向所在学院提出请，待学院资审。其他环节参照通知要求执行。
提交地点：211办公室。                                                                    
●学位论文预答辩：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毕业后返回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预答辩
。                                                                                       
●具有返回答辩资格的研究生仅限于以下范围：2023年6月及以后获得毕业证或结业证的博士研究生，
2025年6月及以后获得毕业证或结业证的硕士研究生。

7
  资格审查    

（博士及学硕)

【两次资审】      
6月批次：3月26日    
7月批次：4月23日

【申请答辩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
提交材料如下：
①学位论文一本，不需要胶装，普通装订即可。（只填写学生姓名其他不填）；
②发表文章接收函（并附上往来邮件以及发表文章全文）或者已发表全文复印件（用荧光笔标注作者
姓名，第一完成单位，文章发表影响因子、右上角标明学院ID号，写明学号和姓名）；专利申请受理
通知书或授权通知复印件（标记个人排名）；
③《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答辩资格审核表》（请详细标注相关章节或页码，并用便利
贴将相关章节明确标记，，导师确认手写签字（不得盖章））；
④同等学力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查意见》（纸质版）；预答辩（导师自行
组织预答辩）并附上预答辩现场截图照片三张（打印在一张A4纸上）；
⑤返回答辩研究生（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需同时提交：《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查意见》（纸质
版）；预答辩（导师自行组织预答辩）并附上预答辩现场截图照片三张（打印在一张A4纸上）；  《
中国农业大学已毕业研究生回校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审查表》（纸质版）；毕业证书复印件均一式两份
（纸质版）。
提交时间：上午9：00-11：00
提交地点：待定
备注：该时间受研究生院提交资审名单时间限制，严格不得逾期。毕业要求请自行参阅个人培养方案
。同等学力及返回答辩博士研究生必须以已经见刊的文章申请学位答辩。具有返回答辩资格的研究生
仅限于以下范围：申请2026年夏季批次授予学位的为2023年6月及以后获得毕业证或结业证的博士研究
生，2025年6月及以后获得毕业证或结业证的硕士研究生。



序号 环节 时间 提交要求

8 论文查重提交
【两次查重】      

6月批次：截止3月26日  
7月批次：截止4月23日

查重版论文提交要求：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 毕业与学位 >论文查重 >提交>导师审核>学
院教务审核 。                                                                  ★此界面
系统须填写的“论文方向”与后面提交“校级论文送审评阅”的论文方向一致，否则后面环节提交“
校级论文送审评阅”时无法修改。

【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格式要求：WORD版本，WORD2003或WORD2007均可。上传论文全文电子版的格
式和内容应与送审的纸质版学位论文相同，若文件大小超出限制导致无法上传，请删除图片和表格，
并务必隐藏个人及导师等相关信息。论文命名格式为：作者姓名_学号_论文题目.doc，（例如：张三
_S120102201_马铃薯卷叶病毒.doc），拟检测论文电子版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检测，最终以系统要
求为准】
★若第一次查重不过，驳回后，学生重新提交论文查重，导师审核(流程和第一次相同)。每位学生最
多两次查重机会，两次都不过，此次学位申请终止。

9 延迟公开申请
【两次提交】      

6月批次：3月26日    
7月批次：4月23日

请仔细阅读2021年重新修订的《中国农业大学延迟公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研生[2021]2号）
》                                                                                      
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 毕业与学位 >延迟公开申请 >提交 >导师审核。
提交材料如下：
①《中国农业大学延迟公开研究生学位论文申请表》（纸质版一份）导师签字不得盖章；
②《中国农业大学各学院延迟公开研究生学位论文汇总表》（电子版）；
③《中国农业大学各学院延迟公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库》15位专家（电子版）不得包含本人导
师及导师指导小组老师；
④ 申请延期公开学位论文相关证明材料（例如因申请专利延迟公开则提交申请专利过程材料）（纸质
版）。
接收材料邮箱：wangxd@cau.edu.cn，电子版材料请以“延迟公开+姓名+学号”命名邮件，以“提交材
料名目+姓名+学号”命名附件。
提交时间：上午9：00-11：00
提交地点：211办公室

10
学院提交研究生院

学位办材料
资审和论文查重都通过 【提交学位办】资格审核通过名单、延迟公开名单、返回答辩生审查表及预答辩审查意见。

11
论文送审评阅   

所有申请夏季学位
答辩的研究生

6月批次：即刻-4月14日  
7月批次：即刻-5月08日

具体要求参照学位办要求进入系统提交。通过资格审查的校级抽查研究生（具体抽查范围和名单请参

见研究生院学位办文件及通知）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提交隐去个人及导师等相关
信息，删除作者简介和致谢部分，仅在封面保留论文标题的PDF格式学位论文。
【注意】请根据大类别提交“论文方向”以便更快速匹配专家进行送审，论文方向最多2个，每个论文
方向不超过12个汉字，英文不超过24个字母。【送审论文增加了导师审核环节】请大家提醒导师进入
系统审核送审版论文，导师审核无误后，学位办才会进行下一步送审环节。                        
流程如下：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毕业与学位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 > 提交 >导师审核。

12
所有申请夏季毕业
答辩的研究生

6月批次：答辩公告发布
前                     
7月批次：答辩公告发布
前

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毕业与学位 >答辩论文上传>提交。

13
安排夏季答辩秘书

会议
时间待定 学院答辩秘书会议

14
所有夏季学位答辩
的研究生系统上传

答辩论文
答辩时间确定之前完成

①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毕业与学位 >答辩论文上传>提交。                           
【系统需上传根据送审评阅意见修改后的答辩用学位论文，否则答辩秘书无法发布答辩公告及后续环
节操作】

15
提交毕业登记表相

关材料
6月批次：暂定5月中旬
7月批次：暂定6月中旬

提交毕业生登记表等学籍材料：
《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一份（自行打印最新版，课程及环节考核学分无误），并请在材料右上角
用铅笔标明[学院ID]序号。序号以公示的“答辩研究生名单公示”为准。                          
提交时间：上午9：00-11：00
提交地点：待定                                                                       【
注意】：具体提交时间以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16 延期手续办理 4月13日-5月29日
学院2026年夏季无法按时毕业的学生需要申请延期。                                           
流程如下：登录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 毕业与学位> 延期毕业申请 > 提交 >导师审核。       
请详细描述延期毕业理由。



序号 环节 时间 提交要求

17
 研究生学位信息核

对

学位答辩结束后即
刻———        

6月批次截止：5月28日  
7月批次截止：6月29日

答辩完请即刻进入系统提交学位信息。
请如实填写。此环节请提交终版论文题目。
研究生学位信息采集数据是学校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获得者国家备案系统”数据的基本内
容，各位研究生填写前请认真阅读系统提示的《学位信息采集说明》。个人填报信息错误将会导致后
续学位认证出现问题，因此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学位信息采集步骤：
全日制研究生、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双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
理新系统（学） >毕业 >毕业与学位 >学位信息采集，进入“学位信息采集”界面。请认真填写，所
有内容不得无故缺项或简写，填写完毕后单击“提交”。论文研究方向：可填2个方向，用中文分号分
隔，研究方向名称不能与专业名称相同。论文关键词：可填多个关键词，用中文分号分隔，总数不超
过24个字。
   有不确定可参考本人研究生管理新系统（学）中的学籍信息页面！！录取专业类别及代码请参考
学籍信息。

18 学院答辩结束
【两个时间】

6月批次：5月27日
7月批次：6月28日

秘书提交终版答辩材料（学位答辩纸质材料请到研究生院下载中心下载）                          
提交时间：上午9：00-11：00
提交地点：211

19
图书馆上传电子版

论文

6月批次：电子版学位论
文于6月2日-12日提交。
7月批次：电子版学位论
文于7月7日-10日提交。

图书馆主页上传电子版论文，电子版学位论文只需在学校图书馆网页提交。
提交方式：电子版学位论文提交至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提交论文网址链接：

http://202.205.86.31:8081/）。PS:上传图书馆终版电子版论文切记要在独创声明那一页加盖学位

论文专用章+个人和导师签字！！！为防止集中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导致系统繁忙，请在论文修改完成
、并经导师确认定稿后，尽快提交。如有问题请联系图书馆咨询，电子邮箱nicholis@cau.edu.cn，办
公电话：62738640。

20
提交正式纸质版学

位论文

6月批次：6月12日之前提
交。
7月批次：7月10日之前提
交。

提交正式纸质版学位论文，提交至答辩秘书处，由答辩秘书提交至学院办公室。

每人提交3本纸质版论文。请注意终版纸质版论文切记要在独创声明那一页加盖学位论文专用章+个

人和导师手写签字，不得盖章！！！不得复印！！！书脊以及正反面打印。
请务必按照《中国农业大学学位论文格式、书写规范》书写。

延迟公开研究生学位论文须在纸质版和电子版论文封面左上角标明延期公开和期限，如“延期公开★
2年”。未经批准的学位论文禁止使用此标志。
学位论文是授予学位后国家、北京市、学校开展学位论文抽检工作的主要依据，请修改后谨慎提交，
纸质版和电子版内容须完全一致，一旦提交后，均不得更改或撤回。                              
毕业论文封面不显示资助号，资助信息可添加在封面后第一页题目及姓名中间行。                
提交地点：211

21 学校学位授予时间
6月批次
7月批次

根据上级及我校相关文件规定，学位证书落款日期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日期一致。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会议一般于6月中下旬、7月中上旬组织召开，确切日期以实际学位授予工作时间安排为准。
同等学力博士需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且公示三个月无异议后，方可获得学位证书。

22 博士答辩费用上传 答辩结束即刻 由答辩秘书负责在财务系统中上传博士研究生答辩专家费用，逾期我院款项将被收回。

注意

●校级抽查和学院送审评阅意见反馈3-4周，评阅意见会及时反馈，但不得催促专家，若有评阅意见不通过需加送等情
形，评阅时间顺延（时间不完全可控）。请研究生和导师做好送审准备，预留论文送审和修改时间；

●本次学位答辩分为6月和7月两个批次授予，请同学们严格按照学院的时间安排，与导师协商确定最终毕业批次，避免
跨批次反复变更。

●2026年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范围暂定为2025年11月至2026年6月期间授予学位的研究生。2026年7月授予学位的研究
生将参加2027年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

●请在学院答辩结束前及时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下载并保存“成绩单和GPA排名”，毕业后系统将被注销，届时将无
法查看或下载。

●上述时间表如有调整，会第一时间在微信群内通知，请及时关注！

注 食品学院2026年夏季有交叉专项毕业，请注意！！！！                              
交叉专项~学位答辩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请及时关注研究生院通知。


